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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有利于民办教育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卢威 
 
    近年来，在鼓励民间兴学的政策背景下，我国民办教育走上了发展快车道。在不少地方，一
批优质民办学校迅速崛起，为当地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机会。但在此过程中，一些民办学校也

开始暴露出如违规跨区招生、争抢生源等招生不规范问题，亟待相关部门规范。 
    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做好 2019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规范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管理，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

生，不得以任何形式提前选择生源，坚决防止对生源地招生秩序造成冲击。 
    发展民办教育的意义之一，是促进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展开竞争，进而提高教育质量。但这
种竞争必须是良性有序的。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学校，如果采取了违规的竞争方式，政府都有责

任加以调控。 
    在民办教育领域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即公办学校的责任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民办学校
则主要致力于提供选择性教育。其实，这样的定位并不完全适合我国，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 
    教育可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但学校也可能会成为精英复制的场所。如果让公办学校保基本，
民办学校提供选择性教育服务，那么最终很可能是富裕家庭而不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获得了更多机

会和资源，抑制了社会阶层流动。特别是在我国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这种定位更不利于促进

社会公平。 
    当前我们需要的，实际上是公办和民办学校共同为社会提供一种优质的“公共教育”，在这
方面实行适当的规范招生制度，避免优质教育资源向民办学校过度集中，具有重要意义。 
    “支持”和“规范”是民办教育政策这枚“硬币”的两面，通过实行“同步招生”对民办学
校招生行为加以规范，并不等于减弱了对它的支持，更不意味着削弱了民办学校的自主权。现代

社会中，任何社会组织的自主权都是有边界的，其内容和实现方式需要通过必要的制度规范加以

限定。民办教育需要的并不是笼统意义上的发展，而是规范发展。 
    从法理上分析，《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所
谓同等法律地位是指两类学校享有同等权利、应尽同等义务。完整意义的法律地位同等意味着任

何一类学校都没有相对于另一类学校的特权或优先权。在此意义上，同步招生是两类学校同等法

律地位的应有之义。 
    当然，在各地的规范过程中，需要科学评估新政策带来的风险。以上海市“公民办同招”为
例，该政策要求在“幼升小”阶段实行“公民办学校同招”，即同步开展小学入学统一登记、同

步进行网上报名、同步进行公办小学第一批验证与民办小学面谈。 
    在政策推广过程中，也要考虑补充政策。公民办同步招生所针对的主要是那种在招生过程中
扮演“掐尖”角色的民办学校，但从我国总体情况看，有能力“掐尖”的民办学校毕竟是少数，

相对于公办学校，不少民办学校仍处于弱势地位，在生源问题上往往也面临更大压力。因此，在

推行同步招生政策时，还要考虑到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民办学校，采取妥善措施，降低其因生源

减少而面临的办学风险。 
    总之，随着近年来民办教育快速发展，民办学校规模持续扩大、生源不断增加，给地方政府
提出了诸多挑战。如何进一步规范民办教育，还需要地方在实践中进一步积累经验。在新“民促

法”实施的大背景下，地方如何用足政策红利，支持并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将成为一道值得认真

回答的考题。 


